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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３５

证券简称：四川双马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４０

四川双马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拉法基中国海外控股公司执行盈利补偿协议的提示性公告（二）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无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盈利补偿概况

根据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以德师报（函）字

１２

第

Ｑ０１８２

号出具的《关于都江堰拉法基水泥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盈利预测实现情况说明

的专项说明》，

２０１１

年度都江堰拉法基水泥有限公司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实

际盈利为

２２１

，

９２６

，

３９７．２５

元人民币， 低于盈利预测数

２８５

，

３４４

，

１０２．６５

元人民

币。根据四川双马和拉法基中国海外控股公司（以下简称“拉法基中国”）签订

的《盈利补偿协议》以及其补充协议计算，

２０１１

年度拉法基中国应补偿股份数

量为

５７

，

１４２

，

４１０

股（以下简称“应补偿股份”），该等补偿股份不具有表决权且

不享有股利分配的权利。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５

日，四川双马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否决了《关于公司

定向回购拉法基中国海外控股公司持有的公司部分股份的议案》（决议公告

２０１２－２８

号）。

依据《盈利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二）》的约定，“如股份回购事宜未获得

四川双马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或者未获得所需要的批准的，四川双马将在股东

大会决议公告或确定不能获得所需要的批准后

１０

个交易日内书面通知拉法

基中国。 拉法基中国应在接到该通知后

３０

日内尽快取得所需要的批准，并在

符合相关证券监管法规和规则的前提下，将相当于应补偿股份总数的股份赠

送给四川双马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或者四川双马董事会确定的股权登记日

登记在册的全体股东，股东按照其持有的股份数量占股权登记日的四川双马

股本数量（扣除应补偿股份数量后）的比例享有获赠股份。 ”

二、目前进展情况

鉴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５

日召开的四川双马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否

决了四川双马向拉法基中国回购股份并注销的补偿方案，公司董事会已经启

动拉法基中国向四川双马全体股东赠送股份的工作，具体情况如下：

１

、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

日，四川双马发布了《四川双马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拉法基中国海外控股公司执行盈利补偿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３１

号）。

２

、四川双马正式向拉法基中国发出了执行股份赠送事宜的告知函；拉法

基中国已正式回复四川双马：同意将

２０１１

年度应补偿股份，按照相关法律法

规以及有关规定，无偿赠送给四川双马董事会确定的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

全体股东；

３

、公司董事会就具体实施环节启动了与监管部门的沟通工作。 目前，仍

在等待相关监管部门的具体指引，以明确执行本次股份赠送有无税费、股份

锁定期限等细节后，及时提请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四川双马水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Ｏ一二年八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９７

证券简称：新大陆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２

福建新大陆电脑股份有限公司诉讼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本次诉讼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０

日，本公司及本公司控股子公司福建新大陆自动识别技术有限公司收到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送达的传票等诉讼材料。 诉讼案由为专利侵权纠纷。

二、有关本次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

１

、本次诉讼纠纷背景

本公司及本公司控股子公司福建新大陆自动识别技术有限公司自发展条码尤其是二

维码业务以来，在自主核心技术、应用产品、市场拓展，以及在核心能力方面的国际国内专

利，均取得了较好的进展。 目前本公司在二维码技术产品的主要竞争对手是国外厂家。

２０１１

年，码捷（苏州）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码捷公司”）的美国母公司

Ｈｏｎｅｙｗｅｌｌ

向

本公司提出，本公司相关产品侵犯其同一内容的美国专利和中国专利，要求向其支付专利

许可费。 对此，本公司提出异议，要求洽谈解决分歧。 未果。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以下简称 “国家知识产权

局”）提出纠纷专利的无效宣告请求。 获受理。 同时，向美国专利商标局提出与纠纷专利同

一内容的美国专利的复议请求。获受理。美国专利商标局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３

日公布了本复议案

的审理意见：驳回

Ｈｏｎｅｙｗｅｌｌ

在美国该专利的全部请求项。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美国

Ｈｏｎｅｙｗｅｌｌ

将其在中国获授权的该专利所有权，转授予其在中国的子

公司“码捷公司”（即原告）。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０

日，本公司收到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送达的本次专利纠纷案的传票

等诉讼材料。

２

、当事人

原告：码捷（苏州）科技有限公司

住所地：江苏省苏州市苏州工业园区星海街

２２１

号

被告：本公司、福建新大陆自动识别技术有限公司（本公司控股子公司）等五家企业。

３

、诉讼请求

确认对原告发明专利的侵犯；停止生产、销售侵权产品，销毁尚未售出的侵权产品及

半成品及相关设计图纸、专用设备；赔偿原告侵权损失

１００

万元；在指定报纸刊登声明以消

除影响；承担本案诉讼费及原告在诉讼中的合理支出。

４

、事实和理由

原告在中国申请了“具有全局电子快门控制的条形码读取装置”专利（专利授权公告

号

ＣＮ１０１１７１５９７Ｂ

）。 原告获悉被告生产和销售的部分产品使用了上述原告专利。 原告认

为，被告以经营目的生产和销售该等产品的行为构成对原告专利的侵犯。

三、简要说明是否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公告之日，本公司无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诉讼及仲裁事项。

四、本次公告的诉讼、仲裁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本次专利纠纷所涉及的技术，是在二维码解码设备的光学电子电路部分，未涉及二维

码核心技术中关键的解码算法和解码芯片。

针对本公司部分产品涉及的专利纠纷， 本公司将继续跟进国家知识产权局和美国专

利商标局的专利无效和复审进展，并积极应诉，以切实保护本公司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

术和产品的合法性，维护公司和股东利益。因暂无法确定纠纷专利的复审结果和本诉讼的

最终审理结果，尚无法就本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做出结论性评价。对于

该诉讼事项的进展情况，本公司将持续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五、备查文件

传票、《起诉状》

特此公告。

福建新大陆电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８月１５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６２

证券简称：汉王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３

汉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

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重要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修改、增加提案的情况。

二、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汉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４

日上午

９

：

３０

在北京市海淀区东北旺西路

８

号

５

号楼汉王大厦四

楼会议室召开。 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共

１１

名，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

１２５

，

２６２

，

１６４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５８．５０５６％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

召集，董事长刘迎建先生主持会议，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董

事会秘书和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以及参与表决股东人数均符合《公司法》、《公司章

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会议以记名投票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１

、审议通过《审议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股数

１２５

，

２６２

，

１６４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１００％

；反对股数

０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弃权股数

０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２

、审议通过《审议修订

＜

对外投资管理办法

＞

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股数

１２５

，

２６２

，

１６４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１００％

；反对股数

０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弃权股数

０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３

、审议通过《审议修订

＜

对外担保管理办法

＞

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股数

１２５

，

２６２

，

１６４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１００％

；反对股数

０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弃权股数

０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委派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

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 《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

相关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

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１

、汉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汉王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汉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８月１４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０８

证券简称：舜天船舶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４０

江苏舜天船舶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１

、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议案的情况。

２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表决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情况

１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４

日上午

９

：

３０

２

、会议召开地点：江苏省南京市软件大道

２１

号

Ａ

座

３

楼会议室

３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４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表决

５

、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王军民先生

６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８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１０５

，

８９７

，

１４３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

１４

，

７００

万股的

７２．０４％

。

董事长王军民先生主持了本次股东大会的会议，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

理人员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会议。江苏金鼎英杰律师事务所刘向明律师、沈玮

律师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公司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的议案进

行，无否决或取消议案的情况。 经与会股东审议，形成如下决议：

１．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具体内容公司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８

日公告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

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４

）。

表决结果： 参加该议案表决的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１０５

，

８９７

，

１４３

股，其

中赞成票

１０５

，

８９７

，

１４３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０％

；反对票

０

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

；弃权票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

。

２．

审议通过《

＜

江苏舜天船舶股份有限公司分红管理制度

＞

的议案》：

《江苏舜天船舶股份有限公司分红管理制度》 具体内容公司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８

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

表决结果： 参加该议案表决的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１０５

，

８９７

，

１４３

股，其

中赞成票

１０５

，

８９７

，

１４３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０％

；反对票

０

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

；弃权票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

。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江苏金鼎英杰律师事务所刘向明律师、 沈玮律师到会见

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该《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

及表决程序等相关事宜符合法律、法规、规范、公司章程和股东大会规则的规

定，股东大会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目录

１

、经出席现场会议董事签字确认的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

议》；

２

、江苏金鼎英杰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江苏舜天船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二年八月十四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６６３

股票简称：永安林业 编号：

２０１２－０４４

福建省永安林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公司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４

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上刊登了《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

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和《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为保护投

资者合法权益，方便各位股东行使股东大会表决权，现披露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提示性公告：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㈠股东大会届次：本次会议为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福建省永安林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３

日召开的第六届第十四次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

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㈢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董事会召开本次年度股东大会的决议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㈣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２

日下午

２

：

５０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２

日上午

９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和下午

１

：

００

—

３

：

００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１

日下午

３

：

００

至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２

日

下午

３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㈤会议的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方式将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将通

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

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公司股东应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中的一种方式，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

投票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㈥出席对象：

⑴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３

日下午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

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均有权出席本次股东会议， 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

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⑵

本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⑶

见证律师和其他邀请人员

等。

㈦现场会议召开地点：福建省永安市燕江东路

８１９

号本公司五楼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㈠提案名称

⑴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⑵

关于授权公司对部分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进行出售的议案；

⑶

关于同意公司向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申请流动资金贷款并提供抵押担保的议案。

㈡披露情况

上述提交股东大会表决议案的相关公告刊登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４

日《证券时报》和《中国证券报》，议案全

文详见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三、出席现场会议登记方法

㈠登记方法：自然人股东凭本人身份证原件、股东帐户卡原件；代理人凭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和股

东帐户卡复印件、授权委托书（附后）原件及代理人本人身份证原件；法人股东持法人股东帐户卡复印

件、法人代表授权委托书、营业执照复印件、出席人身份证原件办理登记手续；异地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

方式登记。

㈡登记地点：福建省永安林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二楼本公司董事会秘书处。

㈢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６

日—

８

月

１７

日、

８

月

２０

日上午

９

：

００－１１

：

００

，下午

３

：

３０─５

：

３０

。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

ｃｎ

）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公司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㈠采用交易系统投票的投票程序

１

、投票代码：

３６０６６３

２

、投票简称：永安投票

３

、投票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２

日的交易时间，即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和下午

１

：

００～３

：

００

。

４

、在投票当日，“永安投票”“昨日收盘价”显示的数字为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总数。

５

、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操作程序：

⑴

进行投票时买卖方向应选择“买入”；

⑵

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股东大会议案序号。

１００．００

元代表总议案，

１．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１

，

２．００

元代表议

案

２

，依此类推。 每一议案应以相应的委托价格分别申报。 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所有议案表

达相同意见。

表

１

股东大会议案对应“委托价格”一览表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委托价格

总议案 总议案

１００．００

议案

１

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１．００

议案

２

关于授权公司对部分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进行出售的议案

２．００

议案

３

关于同意公司向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申请流动资金贷款并提供

抵押担保的议案

３．００

⑶

在“委托数量”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１

股代表同意，

２

股代表反对，

３

股代表弃权。

表

２

表决意见对应“委托数量”一览表

表决意见类型 委托数量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⑷

如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示相同意见，则可以只对“总议案”进行投票。

如股东通过网络投票系统对“总议案”和单项议案进行了重复投票的，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即如

果股东先对相关议案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相关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

它未表决的议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果股东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相关议案投票表决，则

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⑸

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不能撤单。

⑹

不符合上述规定的投票申报无效，视为未参与投票。

㈡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的投票程序

１

、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１

日（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前一日）下午

３

：

００

，结束时

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２

日（现场股东大会结束当日）下午

３

：

００

。

２

、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交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

则》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３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所互

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㈢网络投票其他注意事项

１

、网络投票系统按股东账户统计投票结果，如同一股东账户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

统两种方式重复投票，股东大会表决结果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２

、股东大会有多项议案，某一股东仅对其中一项或者几项议案进行投票的，在计票时，视为该股东

出席股东大会，纳入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总数的计算；对于该股东未发表意见的其他议案，视为弃权。

五、其他

㈠会议联系方式：

联 系 人：黄 旌

联系地址：福建省永安市燕江东路

８１９

号公司董事会秘书处

邮 编：

３６６０００

联系电话：（

０５９８

）

３６０００８３

传 真：（

０５９８

）

３６３３４１５

电子邮箱：

８３３３４６５７＠ｑｑ．ｃｏｍ

㈡会议费用：出席会议者食宿、交通费用自理

特此公告。

福建省永安林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４

日

附件：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

先生

／

女士代表本人（本公司）出席福建省永安林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全部议案的表决权。 本人（本公司）对本次会议审议事项未作具

体指示的，委托代理人 有权

□

无权

□

按照自己的意愿表决。 具体表决意见如下：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议案

１

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议案

２

关于授权公司对部分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进行出

售的议案

议案

３

关于同意公司向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申请流动资

金贷款并提供抵押担保的议案

注

：

请根据股东本人意见对上述议案选择同意

、

反对或弃权

，

并在相应栏内打

“

√

”，

三者必选一

项

，

多选

，

则视为该授权委托事项无效

；

未作选择的

，

应明确表示委托代理人是否有权按自己的

意愿表决

，

否则视为该授权委托事项无效

。

委托人（签字

／

盖章）：

身份证号码

／

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量：

委托人股东帐号：

受托人（签字）：

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３１

证券简称：皖通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４９

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项目的中标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合同主要内容

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４

日收到四川达万高速

公路有限责任公司发出的达州至万州高速公路工程项目 （四川境） 机电工程施工招标

ＤＷ２５

标段的《中标通知书》，具体内容如下：

１

、中标项目：达州至万州高速公路工程项目（四川境）机电工程施工招标

ＤＷ２５

标段。

２

、中标人：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３

、中标金额：

￥ ５６

，

５９３

，

０４０．００

元（伍仟陆佰伍拾玖万叁仟零肆拾元整 ），合同具体

金额及执行期限等情况以签订的正式供货合同内容为准。

４

、工期：

４

个月。

公司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６

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上发布了《关

于项目中标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４３

）。

二、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达州至万州高速公路（四川境）工程项目（以下简称本项目）位于四川省达州市境内，

是四川省高速公路网规划中的巴中

～

达州

～

万州（川渝界）公路的重要组成部分，路线起于

达州市通川区魏兴镇（

Ｋ１００＋０００＝

达陕高速公路

Ｋ１３８＋２１１．４１７

），经罗江跨

Ｓ２０１

及州河，穿

独树梁隧道，经陈家沟、盘石穿沙坝湾隧道，跨明江，经七里穿天坪寨隧道，经长田、梅子

口、金山寺穿红花山隧道，经开江县城南（县城与明月水库之间）、雷打石，穿尖山坡隧道

（长约

１３００

米），经讲治、宝石，穿猴子岩隧道（长

２４３５ｍ

，其中四川境

４７０ｍ

、重庆境

１９６５ｍ

）进

入重庆境（川渝界桩号

Ｋ１６４＋６０５

），路线长

６３．７８７９１

公里。

２０１１

年公司与四川达万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无交易。 公司与交易对方不存在任何

关联关系。

三、合同履行对公司的影响

本项目合同金额预计

５６

，

５９３

，

０４０．００

元，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经审计的主营业务收入

４７４

，

６０３

，

３３３．４１

元，该项目合同金额占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经审计的主营业务收入的

１１．９２％

。

合同的履行将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较为积极的影响，但对公司业务、经营的独立性

不会产生影响。

四、合同履行的风险提示

本合同履行不存在法规政策、履约能力、技术等方面的不确定性和风险。

特此公告。

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８月１４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４９

证券简称：西部材料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６０

西部金属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１．

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２．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方式召开，并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

方式。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西部金属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西部材料”）

２０１２

年第

四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４

日下午

１４

：

３０

在公司泾渭工业园

３２８

会议室

召开，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

股东代表

４

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１０４

，

６３８

，

０７２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５９．９２％

，

其中：出席现场投票的股东

４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１０４

，

６３８

，

０７２

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

５９．９２％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０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０

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

０％

。会议由巨建辉董事长主持，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见证律

师出席了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

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提案审议情况

１．

审议通过《关于修订

＜

西部金属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０４

，

６３８

，

０７２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２．

审议通过《关于修订

＜

西部金属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０４

，

６３８

，

０７２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３．

审议通过《公司未来三年（

２０１２

—

２０１４

年）股东回报规划》。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０４

，

６３８

，

０７２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三、律师见证情况

北京市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西安分所张宏远律师及白静江律师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对股东大会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

开程序合法；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表决

程序有效。

四、备查文件

１．

西部金属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北京市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西安分所出具的《关于西部金属材料股份

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西部金属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２年８月１５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２１６

股票简称：浙江医药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２８

浙江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二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浙江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４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了六届二

次董事会，本次会议的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７

日以传真方式送达各位董事、监事及

其他高级管理人员。会议应参加董事十一人，实际参加董事十一人，符合《公司

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和要求，所有参会董事对议案进行了审议及表

决，会议经审议形成决议如下：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浙江昌海生物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公司同意为下属全资子公司浙江昌海生物有限公司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绍兴分行申请总额不超过

２

亿元的项目借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期限

为五年。

同意

１１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特此公告！

浙江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８月１４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２１６

股票简称：浙江医药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２９

浙江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浙江医药全资子公司浙江昌海生物有限公司

●

本次担保数量：不超过

２

亿元

●

截止公告日，公司对外担保累计数额

１．２

亿元（均为对全资子公司浙江

昌海生物有限公司的担保）

●

本次担保无反担保

●

本公司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额：

０

元

一、担保情况概述

根据浙江医药全资子公司浙江昌海生物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昌海生物”）

正在实施的“生命营养品、特色原料药及制剂出口基地”项目建设需要，昌海生

物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分行提出不超过

２

亿元的项目借款申请，

本次借款由本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上述担保事项，根据相关规定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浙江昌海生物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绍兴市滨海新城世纪大道

９５

号；

法定代表人：蒋晓岳；

注册资本：

１５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生物制品的研发、技术开发，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品）、饲料添加

剂、消字号产品、化学试剂的销售；生产、销售：环保包装材料：货物及技术进出

口。

控股比例：本公司

１００％

控股；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该公司资产总额为

１９６１０．２２

万元、负债总额

５０１６．６９

万元、净资产

１４５９３．５３

万元、净利润

－４０６．４７

万元。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该公司

资产总额为

４１７５７．５３

万元，负债总额

２７８０３．１４

万元，净资产

１３９５４．４０

万元，净利

润

－６３９．１４

万元。

三、担保内容：

公司为昌海生物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分行提出的不超过

２

亿元的项目借款申请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在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正式签署担保

合同），期限为五年。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了 《关于为浙江昌海生物有限公司提

供担保的议案》，董事会认为昌海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为其提供担保支持，

有利于保证昌海生物正在实施的“生命营养品、特色原料药及制剂出口基地”

项目建设进度，符合公司整体利益，同意该项担保。

五、累计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数量

截止公告日，公司对外担保累计数额

１．２

亿元（均为对全资子公司浙江昌海

生物有限公司的担保），无逾期担保。

六、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２

、浙江昌海生物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

３

、 浙江昌海生物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财务报表及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财

务报表；

特此公告。

浙江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８ 月１４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９９

证券简称：科林环保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０

科林环保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二〇一二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１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者变更议案的情况发生。

２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３

、科林环保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４

日和

７

月

２５

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上

刊登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和《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的更正公告》。

二、会议召开情况

１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２

、会议时间：

（

１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４

日（星期二）下午

１４

：

００

；

（

２

）网络投票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３

日（星期一）至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４

日（星期二）。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４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

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３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４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的

任意时间。

３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江苏省苏州工业园区通园路

２１０

号苏州科林环境

技术工程有限公司会议室。

４

、会议表决方式：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将通过

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公司股东可

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交易系统行使表决权。 同一股份

只能选择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

５

、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宋七棣先生。

６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１

、股东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８

人， 代表股份

７７

，

１６２

，

１００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

６８．５９％

。 其中：

（

１

）现场出席本次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８

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

份

７７

，

１６２

，

１００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６８．５９％

。

（

２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资格身份已经由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认证，

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０

人，代表股份

０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

０ ％

。

２

、其他人员出席情况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北京市天银律师事务所指派的见

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四、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审议通

过了如下议案：

１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票为

７７

，

１６２

，

１００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票为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弃权票为

０

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该议案审议通过。

２

、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审计机构》

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票为

７７

，

１６２

，

１００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票为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弃权票为

０

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该议案审议通过。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公司法律顾问北京天银律师事务所指派余春江、何云霞律师出席了本次

股东大会，进行了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科林环保装备股

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

格、股东大会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宜，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和《科林环保

装备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科林环保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所审议的决议合法、有效。

《关于科林环保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的法

律意见书》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六、备查文件

１

、科林环保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北京市天银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科林环保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科林环保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二年八月十四日


